
臺北市立民族國中教職員工校內無線網路使用帳號申請表 

姓名：          

職稱：         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(可純英文、純數字或英文、數字混合，4~12碼) 

密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(可純英文、純數字或英文、數字混合，4~12碼，勿與帳號相同) 

   

本人       已詳讀民族國中校內無線網路使用帳號申請辦法及使用須知，因而提

出此帳號申請表，願絕對遵守該辦法及須知，且不會提出異議。 

此致 

      民族國中資訊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

臺北市立民族國中校內線網路使用帳號申請辦法 

申請辦法：使用者需填寫「臺北市立民族國中校內無線網路使用帳號申請表」，填妥後交由

資訊組登錄資料後即可使用。 

使用須知： 

一﹑使用者應遵守網際網路國際使用規則，不得有入侵網際網路上其他系統之行為，亦不得

有在網際網路上從事違反慣例及禮儀﹑公共秩序﹑及法律禁止之行為，如有違反者，本

所得不經使用者同，停止使用權。 

二﹑使用者使用無線網路時，須親自登錄帳號密碼，不得將帳號密碼轉交學生或他人操作，

若經發現有此行為，則該使用者停權一學期。 

三﹑每人以申請一個使用帳號為限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與他人共用帳號密碼，若經發現，

停權一學期。 

四﹑使用範圍只限於教學大樓(前中後棟)、活動中心平面，無線網路連線後閒置超過 30分鐘，

系統自動登出。 

注意：請詳讀申請辦法再填寫本表，未依申請辦法填寫者一律不受理申請。 

 

 

 


